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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6年

6月 25 日收到公司董事长王忆会先生、董事及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孙华先

生递交的书面辞呈。因个人原因，王忆会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及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孙华先生辞去公司董事、首席财务官

（财务总监）职务。根据相关规定，王忆会先生、孙华先生的辞呈自送达公司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于 2026年 6月 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首席财务官（财务

总监）的议案》，选举董事王薇女士为董事长，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法定代

表人变更为王薇女士；聘任杜轶名女士为公司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董事长

与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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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王忆会先生、孙

华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人数，其辞呈自送达公司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王忆会先生、孙华先生将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公

司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机制，上述事项不会影响董事会的正常运行，

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忆会先生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其对公司的相关承诺仍然有效。孙华先生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

王忆会先生、孙华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有力推动公司稳

健经营与规范运作，为公司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公司及董事会向两位董事在履职

期间辛勤付出致以诚挚谢意！

王忆会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面对传统房地产主业转型的挑战和新时代

涌现的人工智能产业机遇，积极响应国家科技兴国的号召，以坚定的信心，百折

不挠的勇气，通过不懈的努力完成了公司向硬科技领域转型的整体战略。为公司

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开启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全体董事对王忆会先生

多年的辛劳与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三、选举董事长及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6月 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董事会同意选举王薇女士为公司

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王

薇女士简历请见公司于 2026年 6月 6日披露的《关于增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9）。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会选举王薇

女士为公司董事长后，其将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等后续事项。

为保证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正常有序开展工作，董事会同意王薇女士担任公



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变更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一）聘任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的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6月 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公司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董事会审计与风险控制委

员会审核同意，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杜轶名女士为公司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

（简历见附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杜轶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杜轶名女士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二）董事会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意见

经董事会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审查，认为杜轶名女士具备公司首席财务官

（财务总监）的任职资格和履职能力，能够胜任该岗位，不存在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6月 27日



附件：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简历

杜轶名女士，汉族，1985年出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学士学位，

中国注册会计师（CPA），国际注册会计师（ACCA）。曾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经理，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600379.SH）财务总监。

2019年加入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246.SH），2020年至今任公

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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